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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先锋精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完成董事会换届选举及选举董事长、专门委员

会委员、聘任高级管理人员、证券事务代表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

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江苏先锋精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5年10月16日召开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选举产生

了第二届董事会非职工代表董事，与公司通过职工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第二届董事会职工代表董事，共同组成公司第二

届董事会。同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选举产生了董事长、各专门委员会委员，并聘任高级管理人员和证券

事务代表。 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第二届董事会、董事长及各专门委员会组成情况

（一）第二届董事会成员

1、非独立董事：游利先生、XU� ZIMING先生、XIE� MEI女士、李镝先生、陈彦娥女士。

2、独立董事：沈培刚先生、杨翰先生、于赟先生

3、职工代表董事：管明月先生。

上述9名董事共同组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成员自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之日起就

任，任期三年。

第二届董事会董事的个人简历详见公司于2025年9月30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江苏

先锋精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33）以及于2025年10月17日披露的《江苏

先锋精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选举第二届董事会职工代表董事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38）。

（二）第二届董事会董事长

经全体董事一致表决同意，选举游利先生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董事长，根据《公司章程》的规定，游利先生为执行公

司事务的董事并担任公司法定代表人， 任期自第二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二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

止。

（三）第二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委员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下设审计委员会、提名委员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和战略委员会四个专门委员会，各专门委员会委

员及主任委员（召集人）具体如下：

董事会专门委员会 委员 主任委员（召集人）

审计委员会 沈培刚、杨翰、于赟 沈培刚

提名委员会 于赟、杨翰、游利 于赟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杨翰、沈培刚、XU�ZIMING 杨翰

战略委员会 游利、XU�ZIMING、于赟 游利

上述各专门委员会委员任期自第二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二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其中，审

计委员会、提名委员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成员中独立董事均过半数，并由独立董事担任召集人，且审计委员会召集人沈

培刚先生为会计专业人士，审计委员会成员均为不在公司担任高级管理人员的董事。

二、高级管理人员聘任情况

1、总经理：游利先生

2、副总经理：XU� ZIMING先生

3、财务总监（首席财务官）：杨丽华女士

4、董事会秘书：XIE� MEI女士

5、首席运营官：管明月先生

6、首席技术官：刘国辉先生

上述高级管理人员任期自第二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二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游利先生、XU� ZIMING先生、XIE� MEI女士的简历详见公司于2025年9月30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

com.cn）披露的《江苏先锋精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33），管明月先生的

简历详见公司于2025年10月17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江苏先锋精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选举第二届董事会职工代表董事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38），其余高级管理人员简历详见附件。

公司董事会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总计不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上述高

级管理人员均具备与其行使职权相适应的任职条件，其任职资格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

板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三、证券事务代表聘任情况

王兆俊先生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 任期自第二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二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

止，其个人简历详见附件。

四、董事会秘书及证券事务代表的联系方式

通讯地址：江苏省靖江市经济开发区新港大道 195�号

联系电话：0523-85110266

传真：0523-85110280

电子邮箱：IR@spt-semi.com

五、公司董事、监事任期届满离任的情况

因任期届满，董事吴晓旭先生不再担任公司董事；因任期届满及取消监事会，管明月先生、李镝先生、陈彦娥女士不再

担任公司监事。 其中吴晓旭先生不再担任公司任何职务，管明月先生、李镝先生、陈彦娥女士现任公司董事。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吴晓旭先生未直接及间接持有公司股份；管明月先生通过靖江优正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靖江优合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及华泰先锋精科家园1号科创板员工持股集合资产管理计划间接持有公司

2,000,626股股份；李镝先生直接持有公司1,000股股份，并通过靖江优立佳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间接持有公

司2,290,622股股份，合计持有公司2,291,622股股份；陈彦娥女士通过靖江优正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华泰先

锋精科家园1号科创板员工持股集合资产管理计划间接持有公司838,076股股份。

上述董事、 监事在任期届满离任后仍将严格遵守《上市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所持本公司股份及其变动管理规

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5号一一股东及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等相关规定，以及在《首

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招股说明书》及《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科创板上市公告书》中所作出的相关承诺。

公司对上述人员在任职期间为公司发展所作出的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特此公告。

江苏先锋精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0月17日

附件：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及证券事务代表简历

1、杨丽华女士

杨丽华女士，1976年8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硕士研究生学历。 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非执业会员，中国管

理会计师。 2005年4月至2006年4月，担任中亿光电科技（苏州）有限公司财务主管；2006年4月至2015年7月，担任苏州住

矿电子有限公司（现更名为苏州兴胜科半导体材料有限公司）财务经理；2015年10月至2016年4月，担任苏州市意可机电

有限公司（现更名为江苏意可航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财务经理；2016年4月至2019年8月，担任苏州奔腾塑业有限公司

董事长助理；2019年8月至2019年10月，自由职业；2019年11月至2022年4月，担任苏州艾吉威机器人有限公司财务总监；

2022年4月至今，担任公司首席财务官；2022年9月至今，担任靖江先捷监事。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杨丽华女士未直接持有公司股份，通过靖江优正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华泰先锋精科

家园1号科创板员工持股集合资产管理计划合计间接持有公司1,340,922股股份，持股比例为0.66%。 杨丽华女士与公司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杨丽华女士未受到过中

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的行政处罚，未受到过证券交易所的公开谴责、纪律处分等自律监管措施，未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

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不是失信被执行人，符合《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

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规范运作》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要求的高级

管理人员任职资格。

2、刘国辉先生

刘国辉先生，1972年7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博士研究生学历。2000年7月至2022年1月在安泰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任工程师、安泰科技难熔分公司总经理等职位。2022年2月，自由职业。2022年3月至2025年2月，担任无锡至辰科技

有限公司执行董事、总经理；2025年3月至今，担任公司副总裁兼研发中心总经理。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刘国辉先生未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

股东、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刘国辉先生未受到过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的行政处罚，未受到过证

券交易所的公开谴责、通报批评等自律监管措施，未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

查，不是失信被执行人，符合《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

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规范运作》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要求的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

3、王兆俊先生

王兆俊先生，男，1994年6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研究生学历，法学硕士学位，具备国家法律职业资格、

证券及基金从业资格、军工涉密业务咨询服务资质。 2019年3月至2025年2月在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担任律师；2025

年3月加入公司任法务总监，2025年4月至今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王兆俊先生未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

的股东和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王兆俊先生未受到过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的行政处罚，未受到

过证券交易所的公开谴责、通报批评等自律监管措施，未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

案稽查，不是失信被执行人，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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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先锋精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选举第二届董事会职工代表董事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

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江苏先锋精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 ）、

《上市公司章程指引》等相关法律法规及最新修订的《公司章程》《职工代表大会管理制度》等内部制度规定，于2025年

10月16日召开职工代表大会。 经与会职工代表民主选举表决，审议通过了《关于取消职工代表监事的议案》，因监事会取

消，相应取消职工代表监事职位，并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第二届董事会职工代表董事的议案》，同意选举管明月先生

（简历详见附件）为公司职工代表董事，与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选举产生的董事共同组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

任期与公司第二届董事会任期一致。

本次选举完成后，公司董事会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职务的董事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总计未超过公司董

事总数的二分之一，符合《上市公司章程指引》等相关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特此公告。

江苏先锋精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0月17日

附件：管明月先生简历

管明月先生，1986年10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硕士研究生学历。2008年7月至2009年9月，担任江苏正昌集

团有限公司机械工程师；2009年9月至今，历任公司制造部经理、制造部总经理；2022年11月至2025年10月，担任公司监事

会主席、职工代表监事。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管明月先生未直接持有公司股份，通过靖江优正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靖江优合企业

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间接持有公司2,000,626股股份，持股比例为0.99%。 管明月先生与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

人、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和公司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管明月先生未受到过中国证监会及其

派出机构的行政处罚，未受到过证券交易所的公开谴责、通报批评等自律监管措施，未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

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不是失信被执行人，符合《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上海

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规范运作》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要求的董事任职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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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先锋精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

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10月16日

（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江苏省泰州市靖江市阳光大道 11�号金悦国际酒店三楼君澜厅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决权数量的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79

普通股股东人数 79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121,997,517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121,997,517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60.2814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60.2814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会由董事会召集，董事长游利先生主持，会议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 会议的召

集、召开程序和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7人，出席7人，其中吴晓旭先生以视频方式出席本次会议；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董事会秘书XIE� MEI女士出席本次会议；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列席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取消监事会并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121,929,557 99.9442 67,960 0.0558 0 0.0000

2、《关于制定、修订公司部分治理制度的议案》

2.01议案名称：《关于修订〈江苏先锋精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东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121,888,858 99.9109 108,659 0.0891 0 0.0000

2.02议案名称：《关于修订〈江苏先锋精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121,888,358 99.9105 109,159 0.0895 0 0.0000

2.03议案名称：《关于修订〈江苏先锋精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121,930,158 99.9447 67,359 0.0553 0 0.0000

2.04议案名称：《关于制定〈江苏先锋精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121,886,453 99.9089 111,064 0.0911 0 0.0000

2.05议案名称：《关于修订〈江苏先锋精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重大经营及对外投资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121,910,158 99.9283 87,359 0.0717 0 0.0000

2.06议案名称：《关于修订〈江苏先锋精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121,885,877 99.9084 111,640 0.0916 0 0.0000

2.07议案名称：《关于修订〈江苏先锋精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121,909,658 99.9279 87,859 0.0721 0 0.0000

2.08议案名称：《关于修订〈江苏先锋精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担保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121,883,573 99.9066 113,944 0.0934 0 0.0000

2.09议案名称：《关于制定〈江苏先锋精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会计师事务所选聘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121,910,158 99.9283 87,359 0.0717 0 0.0000

3、议案名称：《关于续聘2025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121,907,253 99.9260 89,964 0.0737 300 0.0003

（二）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4、《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暨提名第二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比例（%） 是否当选

4.01

《关于选举游利先生为第二届董事会

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119,167,301 97.6801 是

4.02

《关于选举XUZIMING先生为第二

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119,167,504 97.6802 是

4.03

《关于选举XIEMEI女士为第二届董

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119,168,300 97.6809 是

4.04

《关于选举李镝先生为第二届董事会

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119,167,503 97.6802 是

4.05

《关于选举陈彦娥女士为第二届董事

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119,165,503 97.6786 是

5、《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暨提名第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比例（%） 是否当选

5.01

《关于选举沈培刚先生为第二届董事

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119,168,491 97.6810 是

5.02

《关于选举杨翰先生为第二届董事会

独立董事的议案》

119,170,893 97.6830 是

5.03

《关于选举于赟先生为第二届董事会

独立董事的议案》

119,165,787 97.6788 是

（三）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3

《关于续聘2025年度会计师事务

所的议案》

4,714,730 98.1214 89,964 1.8723 300 0.0063

4.01

《关于选举游利先生为第二届董

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1,974,778 41.0984

4.02

《关于选举XUZIMING先生为

第二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

案》

1,974,981 41.1026

4.03

《关于选举XIEMEI女士为第二

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1,975,777 41.1192

4.04

《关于选举李镝先生为第二届董

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1,974,980 41.1026

4.05

《关于选举陈彦娥女士为第二届

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1,972,980 41.0610

5.01

《关于选举沈培刚先生为第二届

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1,975,968 41.1232

5.02

《关于选举杨翰先生为第二届董

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1,978,370 41.1732

5.03

《关于选举于赟先生为第二届董

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1,973,264 41.0669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审议议案1为特别决议议案，已获出席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数量的2/3以上通过；其余议

案均为普通决议议案，已获出席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数量的过半数通过。

2、本次审议议案3、4、5已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

律师：李珊珊、朱欣圆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次股东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及会议表决程序均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

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江苏先锋精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0月17日

● 报备文件

（一）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会决议；

（二）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三）本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证券代码：688605� � �证券简称：先锋精科 公告编号：2025-037

江苏先锋精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

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江苏先锋精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以下简称“本次会议” ）于2025年

10月16日以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通知在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结束后，经第二届董事会全体董事同意豁

免会议通知时限要求，以口头方式向全体董事送达。 本次会议应到董事9人，实到董事9人（其中非独立董事6人，独立董事

3人）。 全体董事一致推举董事游利先生召集并主持本次会议。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内容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

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 ）和《江苏先锋精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 ）的规定，会议合

法有效。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与会董事认真讨论研究，会议作出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二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

董事会同意选举游利先生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董事长，根据《公司章程》的规定，游利先生为执行公司事务的董事并

担任公司法定代表人，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二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具体内容详见本公司于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江苏先锋精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完成董事会换届选举及选举董事长、 专门委员会委员、 聘任高级管理人员、 证券事务代表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5-039）。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二）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二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下设审计委员会、提名委员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和战略委员会四个专门委员会，董事会同意选举

各专门委员会委员及主任委员（召集人）具体如下：

董事会专门委员会 委员 主任委员（召集人）

审计委员会 沈培刚、杨翰、于赟 沈培刚

提名委员会 于赟、杨翰、游利 于赟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杨翰、沈培刚、XU�ZIMING 杨翰

战略委员会 游利、XU�ZIMING、于赟 游利

上述各专门委员会委员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二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其中，审计委员会、提名

委员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成员中独立董事均过半数，并由独立董事担任召集人，且审计委员会召集人沈培刚先生为会计

专业人士，审计委员会成员均为不在公司担任高级管理人员的董事。

具体内容详见本公司于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江苏先锋精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完成董事会换届选举及选举董事长、 专门委员会委员、 聘任高级管理人员、 证券事务代表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5-039）。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三）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

董事会同意聘任游利先生为公司总经理，聘任XU� ZIMING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聘任杨丽华女士为公司财务总监

（首席财务官），聘任XIE� MEI女士为公司董事会秘书，聘任管明月先生为公司首席运营官，聘任刘国辉先生为公司首席

技术官。

上述高级管理人员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二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本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议通过，财务总监的任职资格已经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审议通过，同意相关内容

并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出席会议的董事对本议案进行逐项表决，表决结果如下：

3.1聘任游利先生为公司总经理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3.2聘任XU� ZIMING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3.3聘任杨丽华女士为公司财务总监（首席财务官）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3.4聘任XIE� MEI女士为公司董事会秘书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3.5聘任管明月先生为公司首席运营官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3.6聘任刘国辉先生为公司首席技术官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具体内容详见本公司于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江苏先锋精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完成董事会换届选举及选举董事长、 专门委员会委员、 聘任高级管理人员、 证券事务代表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5-039）。

（四）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董事会同意聘任王兆俊先生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二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

止。

具体内容详见本公司于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江苏先锋精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完成董事会换届选举及选举董事长、 专门委员会委员、 聘任高级管理人员、 证券事务代表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5-039）。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江苏先锋精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0月17日

证券代码：600690� � � � � � � �证券简称：海尔智家 公告编号：临2025-064

海尔智家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2025年第二次A股/D股

/H股类别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10月16日

(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青岛市崂山区海尔科创生态园谦园B101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4,520

其中：A股股东人数 4,471

境内上市外资股股东人数（D股） 48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人数（H股） 1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5,916,625,901

其中：A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 3,900,668,205

境内上市外资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D股) 159,715,140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H股） 1,856,242,556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63.54

其中：A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41.89

境内上市外资股（D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1.72

境外上市外资股（H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19.93

（2）出席2025年第二次A股类别股东会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4,471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900,668,205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63.06

（3）出席2025年第二次D股类别股东会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48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159,715,140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58.93

（4）出席2025年第二次H股类别股东会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1,854,001,920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64.94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股东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会（含股东会及类别股东会）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表决方式为现场投票、非现场投票

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本次股东会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简称“《公司法》” ）、

《公司章程》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香港联交所、德国证券交易所等有关规定。 公司聘请了北京市中伦律

师事务所李科峰、张志强律师对本次股东会进行见证。 本公司H股股份过户登记处卓佳证券登记有限公

司、中国法律顾问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股东代表等共同担任本次股东会的点票监票人。 公司董事长

李华刚先生主持现场会议。

(五)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11人，出席11人；

2、公司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首席财务官、部分副总裁等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海尔智家股份有限公司2025半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898,900,104 99.9547 1,388,400 0.0356 379,701 0.0097

D股 151,997,885 95.1681 0 0.0000 7,717,255 4.8319

H股 1,856,098,276 99.9922 0 0.0000 144,280 0.0078

合计 5,906,996,265 99.8372 1,388,400 0.0235 8,241,236 0.1393

注： 于本公告同日， 公司在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披露易网站（https://www.hkexnews.

hk/index_c.htm）披露的《海尔智家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类别股东会投票表决结

果及派发中期股息》公告中，包含了本次半年度每股派息的更新金额及预期派发时间表等相关信息。 根

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规定中关于境内外同步披露的要求，特此提醒各位投资者关注前

述公告内容。 公司也将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等有关利润分配的相关规定，于适当时间披露A股利润分配

的具体安排，敬请投资者留意。

2、议案名称：《海尔智家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变更部分回购股份用途并注销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899,239,800 99.9634 938,280 0.0241 490,125 0.0126

D股 151,978,685 95.1561 19,200 0.0120 7,717,255 4.8319

H股 1,856,070,556 99.9907 29,000 0.0016 143,000 0.0077

合计 5,907,289,041 99.8422 986,480 0.0167 8,350,380 0.1411

(一)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1 海尔智家股份有限公司2025半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2,672,961,865 99.6410 1,388,400 0.0518 8,241,236 0.3072

2 海尔智家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变更部分回购股份用途并注销的议案 2,673,254,641 99.6519 986,480 0.0368 8,350,380 0.3113

注：公司根据本次股东大会参会的股东情况，将除去实际控制人海尔集团公司及其一致行动人海尔

卡奥斯股份有限公司、青岛海尔创业投资咨询有限公司、青岛海创智管理咨询企业（有限合伙）、Haier�

International� Co.,� Limited� 、HCH� (HK)� Investment� Management� Co.,� Limited六名股东以外的

其他股东统计为“（持股）5%以下股东” 。

(二)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回避表决情况：无。

2、特别决议情况：议案2为特别决议议案，经参加表决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3、 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情况： 议案1-2均为须单独统计中小投资者投票结果的议案， 投票情况见

“二、（三）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

三、2025年第二次A股类别股东会、第二次D股类别股东会、第二次H股类别股东会议案审议情况

1、议案名称：《海尔智家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变更部分回购股份用途并注销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类别股东会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899,239,800 99.9634 938,280 0.0241 490,125 0.0126

D股 152,514,821 95.4918 19,200 0.0120 7,181,119 4.4962

H股 1,853,829,920 99.9907 29,000 0.0016 143,000 0.0077

四、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

律师：李科峰、张志强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及表决程序、表决结果等事宜

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章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

定，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目录

1、海尔智家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2025年第二次A股类别股东会、2025年第二次

D股类别股东会、2025年第二次H股类别股东会决议；

2、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关于海尔智家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一

次临时股东会、2025年第二次A股类别股东会、2025年第二次D股类别股东会、2025年第二次H股类别股

东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海尔智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0月16日

证券代码：600690 证券简称：海尔智家 公告编号：临2025-065

海尔智家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A股回购股份拟注销通知债权人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海尔智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或“公司” ）于2025年10月16日召开的2025年第一次

临时股东会、2025年第二次A股类别股东会、2025年第二次D股类别股东会及2025年第二次H股类别股

东会审议通过了《海尔智家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变更部分回购股份用途并注销的议案》， 公司拟对公司

2022年度回购计划回购股份的用途由“用于股权激励/员工持股计划” 变更为“用于注销以减少注册资

本” ，即拟对2022年度回购计划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的全部1,472,684股进行注销并相应减少公司的注

册资本。 就该事宜，公司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本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公告如下：

凡本公司合法债权人均有权于本公告发布之日（即2025年10月17日）起向本公司申报债权。公司债

权人自接到本公司书面通知之日起三十天内，未接到通知的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四十五天内，凭有效债

权证明文件、凭证及身份证明文件向本公司要求清偿债务，或要求本公司提供相应担保。 债权人逾期未

向公司申报债权的，其债权有效性不会受到影响，本公司将按原债权文件约定的时间和方式清偿。

申报债权方式：

拟向本公司主张上述权利的公司债权人，可持证明债权债务关系存在的合同、协议及其他凭证的原

件及复印件向公司申报债权。 债权人为法人或其他组织的，须同时携带法人/其他组织营业执照副本原

件及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文件；债权人为其他组织的，须同时携带营业执照副本原件及复印件、

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文件；委托他人申报的，除上述文件外，还须携带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原件和代

理人有效身份证明文件原件及复印件。 债权人为自然人的，须同时携带有效身份证明文件的原件及复印

件；委托他人申报的，除上述文件外，还须携带授权委托书原件和代理人有效身份证明文件的原件及复

印件。

（1）以邮寄方式申报的（申报日以寄出邮戳日为准），请按以下地址寄送债权资料：

邮寄地址：山东省青岛市崂山区海尔路1号

收件人：海尔智家证券部

联系电话：0532-8893� 1670

邮政编码：266101

特别提示：邮寄时，请在邮件封面注明“申报债权”字样

（2）以传真方式申报的，请按以下传真电话发送债权资料：

传真号码：0532-8893� 1689

联系电话：0532-8893� 1670

特别提示：传真时，请在首页注明“申报债权”字样

特此公告。

海尔智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0月16日

证券代码：601555� � � � � � � � �证券简称：东吴证券 公告编号：2025-049

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以下简称“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10月16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江苏省苏州工业园区星阳街5号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911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2,213,416,836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44.5472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及表决方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会议由公司董事长范力先生主持。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11人，出席11人，其中马晓先生、郑刚先生、沈光俊先生、蔡思达先生、孙中心先生、陈忠阳先生、李心丹先生、周中胜先生、罗妍女士以视频方式出席本次会议；

2、公司在任监事6人，出席6人，其中黄艳女士、关恩超先生、唐烨先生、杨琳女士以视频方式出席本次会议；

3、公司副总裁、董事会秘书郭家安先生出席本次会议，公司总裁薛臻先生，财务负责人、公司执委杨伟先生列席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公司符合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条件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77,406,623 96.4759 28,114,997 3.4891 282,595 0.0350

2.00、议案名称：关于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方案的议案

2.01、议案名称：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77,534,952 96.4918 27,883,716 3.4604 385,547 0.0478

2.02、议案名称：发行方式和发行时间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77,514,052 96.4892 27,945,340 3.4680 344,823 0.0428

2.03、议案名称：发行对象及认购方式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77,507,552 96.4884 27,921,416 3.4650 375,247 0.0466

2.04、议案名称：定价基准日、发行价格及定价原则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77,445,952 96.4808 27,983,940 3.4728 374,323 0.0464

2.05、议案名称：发行数量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77,504,452 96.4880 27,930,440 3.4662 369,323 0.0458

2.06、议案名称：限售期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77,507,049 96.4883 27,833,850 3.4542 463,316 0.0575

2.07、议案名称：上市地点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77,588,021 96.4984 27,800,047 3.4500 416,147 0.0516

2.08、议案名称：募集资金数量和用途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77,566,521 96.4957 27,817,647 3.4522 420,047 0.0521

2.09、议案名称：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前公司滚存未分配利润的安排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77,603,876 96.5003 27,863,416 3.4578 336,923 0.0419

2.10、议案名称：关于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决议有效期限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77,538,952 96.4923 27,899,940 3.4624 365,323 0.0453

3、议案名称：关于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预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77,397,042 96.4747 28,086,078 3.4855 321,095 0.0398

4、议案名称：关于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方案论证分析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77,477,892 96.4847 27,981,628 3.4725 344,695 0.0428

5、议案名称：关于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募集资金使用可行性分析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77,421,423 96.4777 27,980,028 3.4723 402,764 0.0500

6、议案名称：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专项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203,489,922 99.5515 9,539,350 0.4310 387,564 0.0175

7、议案名称：关于公司与特定对象签署《附生效条件的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之股份认购协议》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77,395,423 96.4745 28,030,973 3.4786 377,819 0.0469

8、议案名称：关于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摊薄即期回报及填补措施与相关主体承诺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77,410,523 96.4764 28,006,473 3.4756 387,219 0.0480

9、议案名称：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相关事宜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77,406,023 96.4758 28,012,973 3.4764 385,219 0.0478

10、议案名称：关于公司未来三年（2025-2027年）股东回报规划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205,230,640 99.6302 7,782,132 0.3516 404,064 0.0182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关于公司符合向特定对象发

行A股股票条件的议案

777,406,623 96.4759 28,114,997 3.4891 282,595 0.0350

2.00

关于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A

股股票方案的议案 （逐项表

决）

- - - - - -

2.01 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777,534,952 96.4918 27,883,716 3.4604 385,547 0.0478

2.02 发行方式和发行时间 777,514,052 96.4892 27,945,340 3.4680 344,823 0.0428

2.03 发行对象及认购方式 777,507,552 96.4884 27,921,416 3.4650 375,247 0.0466

2.04

定价基准日、 发行价格及定

价原则

777,445,952 96.4808 27,983,940 3.4728 374,323 0.0464

2.05 发行数量 777,504,452 96.4880 27,930,440 3.4662 369,323 0.0458

2.06 限售期 777,507,049 96.4883 27,833,850 3.4542 463,316 0.0575

2.07 上市地点 777,588,021 96.4984 27,800,047 3.4500 416,147 0.0516

2.08 募集资金数量和用途 777,566,521 96.4957 27,817,647 3.4522 420,047 0.0521

2.09

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

票前公司滚存未分配利润的

安排

777,603,876 96.5003 27,863,416 3.4578 336,923 0.0419

2.10

关于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A

股股票决议有效期限

777,538,952 96.4923 27,899,940 3.4624 365,323 0.0453

3

关于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A

股股票预案的议案

777,397,042 96.4747 28,086,078 3.4855 321,095 0.0398

4

关于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A

股股票方案论证分析报告的

议案

777,477,892 96.4847 27,981,628 3.4725 344,695 0.0428

5

关于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A

股股票募集资金使用可行性

分析报告的议案

777,421,423 96.4777 27,980,028 3.4723 402,764 0.0500

6

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专项报告的议案

795,877,301 98.7681 9,539,350 1.1838 387,564 0.0481

7

关于公司与特定对象签署

《附生效条件的向特定对象

发行A股股票之股份认购协

议》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777,395,423 96.4745 28,030,973 3.4786 377,819 0.0469

8

关于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A

股股票摊薄即期回报及填补

措施与相关主体承诺的议案

777,410,523 96.4764 28,006,473 3.4756 387,219 0.0480

9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

会办理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

A股股票相关事宜的议案

777,406,023 96.4758 28,012,973 3.4764 385,219 0.0478

10

关 于 公 司 未 来 三 年

（2025-2027年）股东回报规

划的议案

797,618,019 98.9841 7,782,132 0.9658 404,064 0.0501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会议议案均为特别决议议案，获得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2、议案 1、2、3、4、5、7、8、9回避表决的关联股东为：苏州国际发展集团有限公司、苏州信托有限公司、苏州营财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会议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

律师：赵丽琛、洪赵骏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及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以及《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出席本次会议的人员具有合法有效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合

法有效，表决程序和结果真实、合法、有效，本次会议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0月17日

证券代码：601555� � � �股票简称：东吴证券 公告编号：2025-048

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度第三期短期融资券兑付完成

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5月28日成功发行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度第三期短期融资券,发行总额为人民币10亿元，票面利率为1.69%，期限为140

天，兑付日期为2025年10月15日。

2025年10月15日，公司完成兑付本期短期融资券本息共计人民币1,006,482,191.78元。

特此公告。

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0月17日

证券代码：688480� � � � � � � � �证券简称：赛恩斯 公告编号：2025-044

赛恩斯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董事离任暨选举职工代表董事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

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赛恩斯环保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董事会于近日收到非独立董事王朝晖先生提交的辞职报告，因个人原

因，王朝晖先生申请辞去公司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职务。该辞职报告自送达公司董事会之日起生效，王朝晖先生离任

后将继续在公司担任其他职务。

一、董事离任情况

(一)董事离任的基本情况

姓名 离任职务 离任时间 原定任期到期日 离任原因

是否继续在上市公司

及其控股子公司任职

具体职务

是否存在未履行完

毕的公开承诺

王朝晖

非 独 立 董

事

2025/10/16 2026/4/6 个人原因 是

副总经理、财务

总监

是

(二)离任对公司的影响

王朝晖先生的离任不会导致公司董事会成员低于法定最低人数，不会影响董事会和公司经营正常运作。 截至本公告

披露日，王朝晖先生直接持有公司股份17.40万股。 经王朝晖先生确认，其与公司、董事会之间无任何意见分歧，亦无任何

与辞职有关的事项需提请公司股东注意。

二、关于选举第三届董事会职工代表董事的情况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 ）《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

规范运作》（以下简称“《规范运作》” ）等相关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公司于2025年10月16日召开股东

会审议通过《关于取消监事会并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根据《公司章程》的规定，职工代表董事由公司职工通过职工代表大会、职工大会或其他形式民主选举产生，无需提

交股东会审议。 公司于2025年10月13日召开了职工代表大会，选举刘永丰先生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职工代表董事，并将

选举结果进行了为期三天的公示，公示期间未收到任何书面反馈。 刘永丰先生作为职工代表董事的任期自本次职工代表

大会审议通过后至公司第三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刘永丰先生（简历见附件）符合《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规范运作》等

法律法规中有关董事任职资格的规定，将按照《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规范

运作》等法律法规的规定履行职工代表董事的职责。

刘永丰先生担任职工代表董事后，公司第三届董事会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总计

未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

特此公告。

赛恩斯环保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0月17日

职工代表董事刘永丰先生简历

刘永丰，男，生于1985�年8�月，中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湖南农业大学环境工程专业硕士学历，高级工程师，长沙

市高层次人才、湖南有色行业重金属污染治理技术与装备工程技术中心副主任，湖南省新能源废水中心副主任，已授权发

明专利10项，发表论文8篇，承担国家重点研发计划两项，2021年获中国有色金属工业协会“有色金属工业科学技术一等

奖” 一项，2023年获湖南省环境保护科学技术三等奖一项。 2013�年6� 月至2013� 年9� 月，任航天凯天环保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工程师；2013�年9�月至2016�年12�月，任赛恩斯工程师；2016� 年12月至今，历任赛恩斯技术四部部门经理、技术总

监。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刘永丰先生未直接持有公司股份，通过长沙轩珑环保合伙企业（有限合伙）间接持有公司股份约

53,000股，与公司实际控制人、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

确定为市场禁入者且尚在禁入期的情形；未受到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未因涉嫌犯罪被

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

规范性文件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证券代码：688480� � � � � � � � �证券简称：赛恩斯 公告编号：2025-045

赛恩斯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

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10月16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湖南省长沙市岳麓区学士街道学士路388号公司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决权数量的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7

普通股股东人数 17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36,147,595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36,147,595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37.9199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37.9199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董事会召集，由公司董事长高伟荣先生作为会议主持人,会议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

决方式。 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方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赛恩斯环保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7人，出席7人；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董事会秘书邱江传先生出席了本次会议；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聘请的律师列席了本次会议；

4、公司部分董事通过视频会议方式参加了本次会议，通过视频会议系统参会或列席会议的人员视为参加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取消监事会并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36,147,595 100 0 0 0 0

2、议案名称：关于制定及修订部分公司治理制度的议案

2.01议案名称：《赛恩斯环保股份有限公司股东会议事规则》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36,147,595 100 0 0 0 0

2.02议案名称：《赛恩斯环保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36,147,595 100 0 0 0 0

2.03议案名称：《赛恩斯环保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制度》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36,147,595 100 0 0 0 0

2.04议案名称：《赛恩斯环保股份有限公司融资与对外担保管理制度》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36,147,595 100 0 0 0 0

2.05议案名称：《赛恩斯环保股份有限公司重大投资经营决策管理制度》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36,147,595 100 0 0 0 0

2.06议案名称：《赛恩斯环保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制度》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36,147,595 100 0 0 0 0

2.07议案名称：《赛恩斯环保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36,147,595 100 0 0 0 0

2.08议案名称：《赛恩斯环保股份有限公司累积投票制度实施细则》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36,147,595 100 0 0 0 0

2.09议案名称：《赛恩斯环保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管理办法》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36,147,595 100 0 0 0 0

2.10议案名称：《赛恩斯环保股份有限公司利润分配管理制度》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36,147,595 100 0 0 0 0

2.11议案名称：《赛恩斯环保股份有限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行为规范》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36,147,595 100 0 0 0 0

2.12议案名称：《赛恩斯环保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36,147,595 100 0 0 0 0

（二）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会议特别决议议案：1、2.01、2.02

2、议案需对中小投资者进行单独计票：无

3、本次会议议案不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

律师：徐樱、凌芝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和出席人员的资格、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符合《公司法》《股东

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赛恩斯环保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0月17日

证券代码：688619� � � � � � � �证券简称：罗普特 公告编号：2025-049

罗普特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归还临时补充流动资金的闲置募集资金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罗普特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4年10月29日召开第二届董

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及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九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

集资金临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总额不超过10,000.00万元（含本数）的

部分闲置募集资金临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12个

月。 保荐机构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对该事项出具了明确同意的核查意见。 具体内容详见

公司于2024年10月30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官网（www.sse.com.cn）披露的《罗普特科技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临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4-048）。

根据董事会决议， 公司在规定期限内实际使用了不超过10,000.00万元闲置募集资金

临时补充流动资金，并对资金进行了合理的安排与使用，资金运用情况良好，未影响募集资

金投资计划的正常进行。

截至2025年10月16日， 公司已将上述临时用于补充流动资金的闲置募集资金全部归

还至募集资金专户，并将募集资金归还情况通知了公司保荐机构及保荐代表人。

特此公告。

罗普特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10月17日

证券代码：605081� � � � � � � �证券简称：*ST太和 公告编号：2025-074

上海太和水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五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

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10月16日

(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上海市青浦区蟠龙路899弄兰韵文化中心公司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83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23,645,552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21.8782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股东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吴靖先生主持。会议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进行表决。会议

的召集、召开及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及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制度的规定，表决方式合法有

效。

(五)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8人，独立董事陈佳俊因个人工作原因未出席本次会议；

2、董事会秘书何雨霏女士出席本次会议；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列席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章程》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及修订部分治理制度的议案

1.01、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1,472,750 90.8109 2,170,907 9.1810 1,895 0.0081

1.02、议案名称：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1,464,550 90.7762 2,179,107 9.2157 1,895 0.0081

1.03、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1,472,750 90.8109 2,170,907 9.1810 1,895 0.0081

(二)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股东会未对通知和公告以外的事项进行审议。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通商律师事务所

律师：蔚霞、何颖春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召集人及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合法有

效；表决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会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上海太和水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0月17日

●上网公告文件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